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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关于开展省级专业技术人才继续教育基地
申报认定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省直各部门，中央驻苏有关单位，各有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
为贯彻落实《省政府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补短板的实施意见》（苏政发〔2016〕49号）中“人力资本开发提升设施扩容工程”的要求，根据《江苏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条例》，更好实施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经研究，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开展省级专业技术人才继续教育基地的申报认定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认定范围和对象
“十三五”期间全省将重点建设省级专业技术人才继续教育基地30家，首次申报认定名额12家。在江苏省境内依法设立的独立法人企事业单位，熟悉并遵守国家和省关于专业技术人才继续教育相关政策规定，具有较强的专业技术人才培养培训能力和经验，具备承担专业技术人才继续教育任务条件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行业教育培训机构、专业协会（学会）及大中型企业等，均可申报。
二、申报认定条件和要求
（一）产业人才培养培训优势明显。具有丰富的培养培训专业技术人才经验，在本地区、本行业具有一定影响，具有满足重点领域、特色产业人才培养培训需要、相对稳定、密切联系科研生产一线的高素质专（兼）职师资队伍。
（二）组织管理机构健全。有健全的教学组织管理、学员考核管理、教学科研管理、培训登记管理、培训经费管理、后勤保障管理以及规范的培训效果评估、跟踪反馈等基地管理制度。
（三）场地和经费保障有力。具备与所承担的中高级专业技术人才培训任务相适应的固定教室、教学设备及相应的硬件设施。专业性强的领域或继续教育科目，还要有能供专业技术人才进行实训的场所或实训合作单位。
（四）课程研发能力较强。能紧跟产业及技术发展趋势，及时研发培训项目方案，能够研发适应本地区、本行业人才培养培训需求的公需科目或专业科目。
三、申报材料
（一）申报说明。包括申报单位的基本情况、申报目的、申报优势、申报的可行性等。
（二）申报单位的法人登记证书（副本）及复印件，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原件及复印件。
（三）固定办公场地、培训场所证明，自有或长期（3年以上）租用场地的租赁合同（复印件）。
（四）培训机构教学管理及制度建设情况。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相关材料。
四、申报认定程序
（一）申报。有关单位按照自愿申报的原则，填写《江苏省省级专业技术人才继续教育基地申报表》（见附件），报所在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省直和中央部属单位（含高校）直接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每个设区市及部门所属事业单位限报1家。
（二）初审。各设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结合本地区特色产业进行筛选，签署推荐意见后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三）复核。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组织有关人员对材料进行复核，并赴申报单位进行现场考察。
（四）审议。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组织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审议，提出意见和建议。
（五）认定公示。对认定合格的单位，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在门户网站上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六）授牌。对公示无异议的单位，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正式发文并授牌。
五、有关要求
（一）精心组织实施。开展省级专业技术人才继续教育基地的申报认定工作，是推进知识更新工程的重要内容，是加强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手段。各单位要高度重视，精心部署，明确责任，严格择优推荐。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将进一步加大省级专业技术人才继续教育基地建设支持力度，优先支持申报国家级专业技术人才继续教育基地，优先支持申报国家级专业技术人才高级研修班，优先支持举办省级专业技术人才高级研修班。
（二）严格规范管理。2016年4月，我厅下发了《关于开展省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检查考核的通知》（苏人社函〔2016〕152号）。从检查考核评估的结果看，部分原省级继续教育基地未能完成继续教育任务或达不到教学管理要求，少数原获得省级继续教育基地的单位已撤销或改制并转。为加强省级继续教育基地的管理监督，将“省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更名为“省级专业技术人才继续教育基地”。原省级继续教育基地需按照本通知要求重新申报认定，重新考察。在2017年11月10日前未重新申报认定的，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将发文取消其省级继续教育基地资格。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将在官网公布获得省级继续教育基地的单位名单，并加强检查考核，检查评估或抽查结果作为调整、撤销省级继续教育基地及下一阶段任务分配的重要依据。
（三）按时报送材料。请各地、各部门于2017年11月10前，将《江苏省省级专业技术人才继续教育基地申报表》一式3份，报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同时将申报材料的电子版发送至指定邮箱。申报表电子版可自行从江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网（www.jshrss.gov.cn）下载。联系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王伟，联系电话：025-83236067邮箱：37106765@qq.com。
附件：江苏省省级专业技术人才继续教育基地申报表
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17年10月12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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